附件：
关于学院专项奖助学金的补充规定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关于从学生奖贷金中设立专项奖助学金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于2018年1月印发施行，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补充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一）款所称“已完成企业注册并正式运营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其法人代表应为我院在读学生，且申报时需提供包含上一年度的企业对公账户银行流水。
二、《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三）款所称竞赛项目，对应《福建师范大学高水平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办法》规定的Ⅰ类赛事，即“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三、《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三）（四）款所称竞赛项目，应以经济学院独立署名或第一署名，署名第二、第三的不予奖励。取消对各类竞赛校级奖项的奖励。
四、《实施方案》第八条所涉及“考研升学类项目”的奖励，修订为：（一）入选福建师范大学“本—硕—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给予8000元奖励；（二）考取、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给予5000元奖励；（三）考取国内985高校研究生的，给予3000元奖励；（四）考取国（境）外高校研究生的，给予2000元奖励。取消对考取国内211高校和非985、211高校研究生的奖励。
五、《实施方案》所涉及相关项目，应在申报评定的上一年度末，按照学院要求做好提前报备工作，否则不予奖励。
    六、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团学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实施方案》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补充规定执行。
